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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

政府长期贸易协定 

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为增进中国、埃

及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谊，加强和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

关系，根据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原则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

  第 一 条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保证在协定有效

期内，按照各自国家现行的法律和条例，鼓励和促进中华人民共和

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流，并给予便利。 

  第 二 条 

  缔约双方同意对于下列各项不给予对方以歧视待遇： 

  （1）海关方面，出口到对方的商品，或从对方进口或过境的商

品的关税及其它一切有关税捐； 

  （2）有关进口、出口、过境及进口、出口或过境货物的存仓、

装卸等海关法律和条例及其有关税收； 

  （3）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向从对方商品进口或向对方任何商品的

出口施加任何限制或禁令，除非这种限制是适用所有国家的。 

  （4）缔约任何一方的船只、飞机及其工作人员和货物在对方的

水域、港口和机场享受给予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同等待遇。 

  上述条款不适用于缔约双方的内海航运及捕鱼。 

  缔约双方根据现行的法令保证接受缔约一方的有关当局向另一

方发出的船籍、注册吨位、证实船员的身份及有关船只和所载货物

的一切单证。 

  第 三 条 

  本协定第二条中所规定的不歧视待遇不适用于： 

  （1）缔约一方给予或将给予其邻国为便利边境和过境贸易的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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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利益； 

  （2）缔约一方可能成为关税联盟，自由贸易区成员所得的优惠； 

  （3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已给予或将来可能给予任何一个阿拉伯

国家的优惠； 

  （4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已参加或将参加的发展中国家间为增加

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任何协定所给予的优惠及特权； 

  （5）为了保护公共卫生或保护植物、动物免受病害和衰亡的禁

令和限制。 

  第 四 条 

  缔约双方在不违背本国有效法律和条例的情况下对以下各项免

除关税： 

  （1）样品和广告宣传品的关税； 

  （2）下列货物给予临时放行： 

  Ａ：各种以装配需要所进口的设备和工具； 

  Ｂ：以试验为目的的各种机械和设备； 

  Ｃ：为举办展览会和博览会展览的各种货物及物料； 

  Ｄ：在规定的期限期满后，应复运出口的进口货物包装所需的

印有标记的包装材料。 

  （3）本条第二款所指的货物和物资在临时进口期限期满后应复

运出口，或根据两国现行法令和条例并交纳关税和捐税后，留在当

地消费。 

  第 五 条 

  两国间的一切支付、费用、服务费及其它各种支付均以可自由

兑换的货币结算。 

  根据本协定签订的贸易和服务等合同均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作

价。 

  第 六 条 

  在本协定范围内，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业务，由经营对外贸易的

中国的法人同埃及的自然人和法人根据他们间所签署的合同进行。 

  第 七 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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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本协定范围内所交换的商品及服务价格，考虑到国际上的竞

争情况，应按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确定。 

  第 八 条 

  双方要以最大努力来平衡双方的贸易，并要加强工业合作。对

中国的法人同埃及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签订的长期供货和服务合同

应给予便利，并鼓励双方的有关公司进行对等贸易。 

  第 九 条 

  缔约双方要鼓励参加在对方举办的展览会和国际博览会以及组

织单独的展览会，并提供方便。 

  在本国现行法令和条例许可下，缔约双方相互对参加和举办展

览会、博览会给予各种便利。 

  第 十 条 

  为了更好地执行本协定，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合作，双方将建立

混合委员会，其主要任务是： 

  （1）检查本协定执行的情况； 

  （2）解决协定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； 

  （3）采纳有益的建议，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两国间的经济关系； 

  委员会在缔约任何一方要求下，在双方一致同意的某时一轮流

在北京和开罗举行会议。 

  第 十 一 条 

  本协定期满后，其各项条款对在协定有效期内签订的合同仍然

适用，直至合同执行完毕或合同期满为止。 

  第 十 二 条 

  本协定经双方政府履行各自的法律程序，并相互通知之日起正

式生效，有效期自该日起共五年。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前

至少九十天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，本协定的有效期即自

动延长五年。 

  本协定一九八五年八月四日在北京签字，共两份，用中文、阿

文、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发生争议时，以英文本解

释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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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 

     全权代表             全权代表 

 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       经济和外贸部部长 

    郑  拓  彬         苏尔坦·阿布·阿里博士 

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

  附 加 议 定 书 

 

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于一九八五

年八月四日在北京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。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间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签订的贸易及

支付两协定已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止执行，两国政府达

成协议如下： 

  第 一 条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间的一切支付，除下列第

三和第四条规定的支付外，均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。 

  第 二 条 

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七年

三月二十一日签订的长期支付协定第三条规定，在中国银行开立的

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账户和在埃及中央银行开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

的账户，将由双方银行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终止上述两

账户，这两个账户的余额将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转入以记账美

元开立的清算账户，即在埃及中央银行开立中国银行名义的清算账

户，在中国银行则开立埃及中央银行名义的清算账户。 

  清算账户不附任何利息、银行手续费或税款。 

  第 三 条 

  从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，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两国签

订的贸易和支付协定范围内，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前所签合同的

支付应于规定的期限内，记入本议定书第二款规定而开立的清算账

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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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四 条 

  从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到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方

对下列支付，可使用清算账户的余额： 

  （1）进口双方在品质、数量及价格上达成一致的埃及产品。 

  （2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开罗大使馆在埃及当地开支的费用。 

  （3）中国各机构、企业参加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举办的国际博

览会的有关费用。 

  （4）中国产品在埃及的广告费用。 

  第 五 条 

  双方将尽一切努力执行本议定书的各项条款。 

  第 六 条 

  双方一致同意清算账户的最终清算期限为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

十一日。 

  第 七 条 

  埃及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要就本议定书的执行订立相应的银行

细则。 

  第 八 条 

  本议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于

一九八五年八月四日在北京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的第十二条规定开

始生效。 

 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四日在北京签字，用中文、阿拉伯

文、英文写成，共二份。三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。发生争议时以英

文本解释为准。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 

    全权代表              全权代表 

 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       经济和外贸部部长 

    郑  拓  彬         苏尔坦·阿布·阿里博士 

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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